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控制度修订对比表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具体修订对照表如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

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

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

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

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

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

票、监票。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

或其代理人，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

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第三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

前，给予每个提案合理的讨论时间，应

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

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

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

票、监票。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

或其代理人，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

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第四十三条 股东大会的职权 

（一）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16.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

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

他事项。 

第四十三条 股东大会的职权 

（一）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16．依据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 

17.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



…… 

 

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

他事项。 

…… 

第五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通过： 

……  

（六）回购本公司股票； 

…… 

第五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通过： 

……  

（六）依据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 

……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的权限 

…… 

（八）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

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以及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

当由董事会审议。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第六条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的权限 

…… 

（八）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

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以及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

当由董事会审议。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九）依据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

（五）、（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第三十条 与会董事应当代表其本人和

委托其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会议记

录和决议记录进行签字确认。 

董事对会议记录或者决议记录有不同

第三十条 与会董事应当代表其本人和

委托其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

书和记录人对会议记录和决议记录进

行签字确认。 



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作出书面说明。

必要时，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也

可以发表公开声明。董事既不按前款规

定进行签字确认，又不对其不同意见作

出书面说明或者向监管部门报告、发表

公开声明的，视为完全同意会议记录和

决议记录的内容。 

董事对会议记录或者决议记录有

不同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作出书面说

明。必要时，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也可以发表公开声明。董事既不按前款

规定进行签字确认，又不对其不同意见

作出书面说明或者向监管部门报告、发

表公开声明的，视为完全同意会议记录

和决议记录的内容。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

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上市公司

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

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

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

以免除责任。 

监事会议事规则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五条 监事应当督促有关人员

落实监事会决议。监事会主席应当在以

后的监事会会议上通报已经形成的决

议的执行情况。 

 

第十五条 监事应当督促有关人

员落实监事会决议。监事会主席应当在

以后的监事会会议上通报已经形成的

决议的执行情况。 

监事会发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

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应当履行

监督职责，并向董事会通报或者向股东

大会报告，也可以直接向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或者其他部门

报告。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七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

证公司人员独立，不得通过下列任何方

式影响公司人员独立：  

……  

（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证券交易所认定

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

证公司人员独立，不得通过下列任何方

式影响公司人员独立：  

……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不得干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正常

选聘程序，不得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

直接任免高级管理人员。 

（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证券交易所认定

的其他情形。 

除以上条款中内容变更外，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3月 22日 

 


